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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改情况公示表
	整改任务

	任务编号
	整改方案第11项

	
	问题概述
	工作不严不细。个别街道（乡）和部门在履行生态环境保护职责上，任务落实不严、工作标准不高。相关街道（乡）对小微水体日常管护不及时，对入河排污口整治管理不到位。督察发现，小红门乡镇海寺公园湖、崔各庄乡沈家坟干渠、管庄乡咸宁侯排水沟存在垃圾漂浮物多、水体富营养化明显等问题；黑庄户乡大稿沟、管庄乡通惠河、高碑店乡通惠河灌渠共有9处入河排污口存在排口破损、污水直排、污水溢流等问题。

	责任单位
	区水务局、区发展改革委、区生态环境局、市排水集团、相关街乡

	整改目标
	落实小微水体日常管护工作，持续巩固治理成果；进一步加强河湖水环境的日常巡查管护，提高河湖管护水平。

	整改措施
	1.对小红门乡镇海寺公园湖、崔各庄乡沈家坟干渠、管庄乡咸宁侯排水沟存在垃圾漂浮物多、水体富营养化明显等问题，立行立改进行垃圾和漂浮物清理，处理水体富营养化明显问题。2.完成破损排口修复工作，采取封堵等临时措施，对具备治理条件的排水口进行整改；加强永久性措施研究，开展污水溯源，完成涉及9处排口治理方案，举一反三，对小红门乡镇海寺公园湖上游排口制定治理方案，完成涉及排口治理任务。3.加强对小微水体的管控，利用河长制工作机制，加大巡查巡视频次，根据小微水体台账情况，实现每日巡查，对小微水体及周边的环境卫生问题，及时发现、及时处置，实现新增问题动态清零。将环保督察反馈的问题情况，纳入河长制综合考核范畴。

	整改主要工作
及成效
	针对反馈问题情况，区水务局牵头，相关街乡、部门负责，加快推进各项措施。完成小红门乡镇海寺公园湖、崔各庄乡沈家坟干渠、管庄乡咸宁侯排水沟等反馈点位垃圾和漂浮物清理，根据镇海寺公园湖点位实际情况，深入调研，采取补水、水体循环工程等措施处理水体富营养化明显问题。开展污水溯源，积极推进永久性措施研究，制定并完成了涉及排口的治理任务。强化举一反三，加强对小微水体的日常管控，推动实现新增问题动态清零。截至目前，问题反馈情况已完成整改工作。

	整改时间
	立行立改，长期坚持

	社会监督联系人及电话
	罗霄雨  8597116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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